四川之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“年产1000吨二氧五环、1500吨二氧七环生产线项目”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一、  项目基本情况

本次项目建设内容为：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，实际投资51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66万元，实际投资98万元；项目在遂宁金桥新区建设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新建两套生产装置，生产两种化工产品，其中年产1000吨二氧五环生产线装置一套，年产1500吨二氧七环生产装置一套。现对此项目进行验收。

二、  项目环保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

环保设施及措施基本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。建设的环保设施及采取的环保措施：项目建设了一个废水二级生化处理设施，处理量30m3/d，配套建设了管网系统；废气为生产过程产生的少量废气，项目安装了一套消烟除尘器；噪声通过标准密闭厂房、设备减震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，设置了固废临时堆放场；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统一清运；

验收监测结果

根据蓬溪县环境监测站编制的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》（蓬环监字[2014]第007号），验收监测结论如下：

1、  废水监测结果

本项目废水处理后能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4中一级标准要求。
2、  噪声监测结果

验收监测期间，在对该项目6个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的连续昼夜间2天的噪声监测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1中3类标准的要求。

3、  废气监测结果

经检测显示，该项目烟气黑度符合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01）表1中的烟气黑度限值；
4、  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及风险防范措施检查

该公司制定有健全的环境应急预案和应急措施，有专门的环保机构和专职的环保人员。

三、  文档及环保机构情况

公司制定有环境保护规章制度。环保设施运行、维护正常，提供的环评报告等环保验收文件及材料都统一收存。

四、  综上所述，四川之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“年产1000吨二氧五环、1500吨二氧七环生产线项目”环保审查、审批手续完备，经验收监测所测污染物达标排放，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建议通过验收。

现将验收监测公示如上，公示日期为2014年2月27日至2014年3月7日七个工作日，如有意见请在此时间上报蓬溪县环境保护局环境影响评价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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